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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贯彻落实《池
州市养犬管理条例》实施方案的通知

池政办秘〔2021〕16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、九华山风景区、开发

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贯彻落实〈池州市养犬管理条例〉实

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2月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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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落实《池州市养犬管理条例》实施方案

《池州市养犬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经2020 年

10 月 29 日池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

通过，2020 年 11月 13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，2021年3月1日起施行。为认真抓好《条

例》贯彻落实，依法规范我市养犬管理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“规范管理、严格执法、强化监督、促进和谐”总体要求

，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原则，认真落实属地管理和部门行业监

管责任，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积极参与，持续提升市民

文明养犬意识、着力规范养犬执法管理行为，不断健全养犬管理

工作长效机制，逐步实现犬只免疫率和办证率达到百分之百目标

，形成依法、规范、文明养犬的良好局面，不断提升我市文明创

建工作水平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前期准备和宣传发动阶段（2021年1月28日至2月28日

）

1.明确养犬重点管理区域及重点管理区域禁养犬名录。市公

安局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制定市区养犬重点管理区域、全市重点管

理区域禁养犬名录；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完成“犬只禁入”等专用宣

传标识牌布置。各县区负责明确本辖区养犬重点管理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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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广泛宣传发动。通过召开《条例》实施工作新闻发布会，

发放《致养犬市民朋友的一封信》，与养犬人签订《文明养犬承

诺书》，在广播、报纸、电视、网络等新闻媒体滚动宣传以及在

街道、社区等地悬挂宣传条幅、刊登宣传标语等形式，大力宣传

《条例》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，引导养犬人依法养犬

、文明养犬，努力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1年3月1日至5月31日）

1.做好免疫登记工作。严格落实养犬免疫登记和重点管理区

域犬只准养登记制度。公安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做好“一站式”

服务办证点选点工作，并监督、指导好“一站式”服务办证点犬只

登记办证工作，确保重点管理区域内犬只免疫、办证全覆盖。

2.加强巡查处置。严格落实禁止犬只进入重点管理区域公共

场所，禁止烈性犬、大型犬进入重点管理区域等规定。在养犬重

点管理区域内，对未经登记养犬，违规饲养烈性犬，在禁止遛犬

的公共场所内遛犬，携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遛犬不挂犬牌、不

束犬绳以及犬只粪便不及时清理破坏市容环境等行为，由公安、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部门依据《条例》相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3.做好犬只收留。相关职能部门根据《条例》规定设立犬只

收留场所，配齐相关人员、捕犬车辆、工具，做好流浪犬、弃养

犬和没收犬只的收留工作，做好病死犬无害化处理工作。

4.全面清理整顿。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城

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前期摸排登记的基础上，依法确定从事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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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养殖、销售、美容等经营主体资格条件，加强日常经营活动监

管，对不符合经营条件的涉犬单位场所进行清理整顿。

5.建立举报投诉渠道。公安部门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向

社会公开违法养犬举报电话，对举报的不文明养犬行为第一时间

进行处理，并及时反馈。

6.加大媒体曝光力度。通过广播、报纸、电视等新闻媒体加

强舆论监督，对各类不文明养犬行为予以曝光，并以案释法，引

导和推动养犬人自觉养成养犬办证、遛犬拴绳、制止吠叫、清理

粪便、注射疫苗等文明养犬行为习惯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1年6月1日起）

按照边整治、边巩固，边管理、边完善的原则，全面开展自

查自纠工作，对工作中存在问题及时进行整改。认真总结养犬管

理工作经验做法，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促进养犬管理工作规

范化、法制化。市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对各地、各成员单位

管理工作进行抽查评估，视落实情况及取得成效予以通报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建立定期会商制度。各地、各成员单位按月（2022年

后按季）向市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上报工作进展情况。市养犬

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听取相关部门工作汇报，适

时召集相关单位进行联合会商，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

和问题，讨论研究推进养犬管理相关事项，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市

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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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信息共享制度。公安机关牵头建立养犬管理信息

系统，各成员单位要及时将相关信息录入系统，实现各部门登记

、免疫、执法等信息的互联互通。其中，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物

业管理单位、村（居）委与属地公安机关建立双向信息互通机制

，公安机关定期向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物业管理单位、村（居）

委提供本区域内犬只相关信息，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物业管理单

位、村（居）委获知本区域内有犬只未依法办理准养登记相关信

息的，应及时向属地公安机关报告。

（三）建立执法协作机制。市民通过市长热线12345、市公安

局110、市城市管理指挥中心12319投诉违规违法养犬行为的，各

相关单位要第一时间受理登记，并按照职责移交有关职能部门依

法处置；职能部门接到任务后要按照到场反馈、过程反馈、结果

反馈的要求，于5个工作日内通过指令平台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。

公安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督管理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部门根据

《条例》明确的工作职责，制定执法指引或执法裁量标准，建立

执法协作机制和日常巡查制度，对发现不属本部门工作职责的违

法行为，现场执法部门可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，接收任务部门

在7个工作日内将情况反馈至原移交部门。相关案件存在职责交叉

等情况的，由市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确定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的

市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市养犬管理工作的指导、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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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检查、监督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全市养犬管

理日常工作。各县区政府、管委会参照市里做法，成立相应机构

，强化组织领导，有序推进养犬管理宣传发动、集中整治、巩固

提升等工作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地、各成员单位要切实提高工作责

任感和使命感，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建立健全文明养犬管理

工作责任制。各地、各成员单位要坚持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、结

果导向，层层传导压力、压实责任，确保《条例》顺利贯彻实施

。

（三）严格督促落实。市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牵

头组织开展养犬管理工作常态化督查，督促指导各地、各成员单

位履职尽责。对任务落实不力、职责履行不到位的，要依法依规

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1.池州市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池州市区养犬重点管理区域和池州市重点管理区域

禁养犬名录

3.养犬情况摸排登记表

4.涉犬单位情况摸排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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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池州市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马家利 市政府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

副组长：童修德 市政府办公室二级调研员

叶卫东 市公安局副局长

成 员：洪 峰 市委外宣办（市政府新闻办）主任

张忠祥 市文明办副主任

檀向阳 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

胡明星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

彭永忠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路文敏 市卫生健康委二级调研员

杨清理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冯代娣 市发展和改革委二级调研员

查明胜 市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

洪大保 市民政局副局长

陈晓勇 市司法局政治处主任

杨庆安 市财政局二级调研员

罗祖奇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级调研员

白 平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杨文生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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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金贤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，叶卫东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

，胡明星、彭永忠、路文敏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各成员单位

明确1名联络员为办公室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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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池州市区养犬重点管理区域和池州市重点管理
区域禁养犬名录

一、池州市区养犬重点管理区域：东至牧之路，南至宁安城

际铁路，西至秋浦河，北至长江

二、池州市重点管理区域禁养犬名录

1.所有种类的獒犬；2.比利时牧羊犬；3.弗兰德牧羊犬；4.荷

兰牧羊犬（别称：尼德兰牧羊犬）；5.苏俄牧羊犬（别称：猎狼犬

）；6.中亚牧羊犬（别称：中亚猎狼犬）；7.德国牧羊犬（别称：

黑背、德国狼犬）；8.高加索牧羊犬（别称：高加索山犬）；9.安

纳托利亚牧羊犬（别称：卡拉巴斯犬、堪尼高犬）；10.拳师犬；

11.标准牛头梗；12.美国恶霸犬；13.斯塔福斗牛梗；14.土佐犬（

别称：土佐斗犬）；15.杜宾犬（别称：笃宾犬、多伯曼犬）；16.

比特犬（别称：比特斗牛犬）；17.罗威纳犬（别称：罗特威勒、

罗威）；18.韩国杜莎犬（别称：都沙犬）；19.秋田犬；20.狼青犬

；21.爱尔兰猎狼犬；22.雪达犬（别称：赛特犬）；23.格力犬（别

称：灵缇、灰狗）；24.松狮犬（别称：熊狮犬、汪汪犬）；25.凯

利蓝梗（别称：爱尔兰梗）；26.寻血猎犬（别称：圣·休伯特猎犬

）；27.狼犬（别称：短毛牧羊犬）；28.川东猎犬（别称：邻水狗

、竹狗、广狗）；29.捷克狼犬（别称：捷克斯洛伐克威勒科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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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30.威玛猎犬（别称：德国威玛犬、魏玛沃斯特亨德犬）；31.波

音达猎犬（别称：指示犬）；32.阿富汗猎犬（别称：喀布尔犬）

；33.罗德西亚背脊犬（别称：猎狮犬、狮子犬）；34.圣伯纳犬；

35.纽芬兰犬；36.可蒙犬（别称：拖把犬）；37.伯恩山犬（别称：

伯尔尼兹山地犬）；38.大白熊犬（别称：比利牛斯山地犬）；39.

其他具有上述犬种血统的混种犬；40.市公安机关会同市农业农村

部门补充公布的其他禁养犬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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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养犬情况摸排登记表
填报单位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
养犬人姓名或
养犬单位名称 地址 犬只种类 数量 免疫情况 是否办证 备注



—

附件4

涉犬单位情况摸排登记表
填报单位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涉犬单位类型 涉犬单位名称 地址
办理经营
证照情况

负责人
姓名 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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